
浦东新区检察院举办
“正当防卫”相关问题讨论沙龙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徐朦

本报讯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

检察院举办检委会专题学习会———

“正当防卫 ” 相关问题讨论沙龙 。

会议围绕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正

当防卫典型案例、 认定正当防卫的

新变化、 新趋势开展交流讨论。

2018年12月， 最高检发布四起

指导性案例， 诠释了检察机关对于

“正当防卫”认定的新解读。会上，青

年干警们针对朱凤山故意伤害案、涞

源反杀案中 “是否具有防卫性质”、侯

雨秋正当防卫案中 “一方挑衅引发双

方互殴” 对案件定性的影响以及该类

案件对司法实践有何启示等展开激烈

讨论。

此次讨论沙龙打破了传统的检委

会班子圆桌会议形式， 让青年干警共

同参与讨论， 以丰厚的知识底蕴指导

检察的后起之秀， 是青年干警思考、

研究、 探索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为进一步落实市委

关于本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系列

部署要求， 规范工程渣土车辆运

输 ， 加强对工地码头监管 ， 近

日 ， 上海市机动车辆清洗管理

处、 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 上海

市城市管理执法总队和上海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联合开展建筑

垃圾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本次检查主要是对建设工程垃

圾排放处置工地、 回填消纳卸点、

转运码头等区域内建筑垃圾运输车

辆规范作业情况进行检查， 包括运

输车辆装载、 冲洗保洁、 是否随车

携带处置证、 超载闯禁、 车容车貌

不洁等问题。

检查过程中 ， 各部门各司其

职、 形成合力， 对问题较轻的进行

口头警告、 教育， 防止类似情况发

生， 对于发现的违规违法问题， 由

交警、 城管部门进行整改并予以处

罚。

下一步， 上海市机动车辆清洗

管理处将继续加强对建筑垃圾运输

车辆的检查力度， 通过专项检查、

第三方监测、 联合检查等方式， 尤

其对重点区域的工地和道路进行多

次巡查和随机抽查， 要求严格落实

“两不进、 两不出、 两不挖” 制度，

规范运输作业， 切实提升建筑垃圾

运输车辆的整体形象。

规范工程渣土车辆运输

本市开展建筑垃圾专项联合执法检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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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院发布《若干意见》 服务保障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

科创板注册制相关案件拟由上海金融法院集中管辖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昨天上午， 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外

发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服

务保障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若干意见》指出，上海法院将根据

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 报请最

高人民法院批准后， 对因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引发的相关金融民

商事纠纷和涉金融行政纠纷， 探索

由上海金融法院实行集中管辖。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

并试点注册制， 是中央交给上海的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之一。 上海高院

高度重视科创板及注册制服务保障

工作，于今年2月底组建专项调研小

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经反复征

求意见和研讨修改，最终形成《若干

意见》。此次发布的《若干意见》共29

条， 内容涵盖了司法服务保障设立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重大意义、

总体目标、工作原则及具体措施等。

记者了解到 ， 2018 年 ， 上海

法院共受理一审金融案件 17 万件，

标的总金额 1400 余亿元， 首次突

破千亿大关。 其中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 2264 件 ， 同比上升 86% ，

成为所有金融案件中数量排名前五

的案件类型。

《若干意见》 明确， 司法服务

保障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要坚

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坚持市场

化原则，坚持专业性原则，坚持法治

化原则。 考虑到科创板采取具有包

容性的上市条件， 同时科创板上市

公司均为创新性企业， 发展前景具

有相对不确定性， 可能引发较大的

市场波动，上海法院将从立案管辖、

案件审理、审判指导、诉调对接等方

面入手， 建立健全金融审判机制。

《若干意见》指出，上海法院将根据

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 报请最

高人民法院批准后， 对因设立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引发的相关金融民

商事纠纷和涉金融行政纠纷， 探索

由上海金融法院实行集中管辖。

针对涉科创板刑事、 商事、 金

融 、 知产 、 行政 、 执行等各类纠

纷， 提前研判注册制下的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差异表决权安排等改革

创新带来的一系列重大、 疑难、 复

杂法律问题， 作出相应司法安排。

《若干意见》 显示， 上海法院将依

法惩治涉科创板刑事犯罪， 妥善处

理涉科创板证券交易过程中因虚假

陈述、 内幕交易、 操纵市场等证券

欺诈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 切

实保障科创板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

发行上市制度。

此外， 上海法院将依法保障证

券交易所实施自律监管， 明确涉证

券交易所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的边

界， 尊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证

券交易所民事责任相对豁免规则。

对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行为引发的

纠纷， 引导当事人穷尽证券交易所

复核等救济程序， 减少司法的直接

干预。 同时， 规范证券中介机构依

法履责， 明确保荐人与各证券服务

机构之间的责任边界。

值得关注的是， 针对科创板可

能引发的涉众性矛盾纠纷， 上海法

院将在作出全国首例证券支持诉讼

判决和首份示范判决的基础上， 进

一步健全完善示范判决机制 。 此

外， 还将组建专业审判团队承担涉

科创板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 进一

步提升涉科创板纠纷案件的审判专

业化水平。

针对科创板上市企业在公司治理

和公司经营方面的特殊性， 《若干意

见》 强调， 尊重科创板上市公司的表

决权差异安排及科创板相关业务规

则， 尊重科创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

计划， 依法妥善处理因红筹企业及存

托凭证带来的跨境司法管辖、 法律适

用及司法执行等问题。

此外， 为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 上海法院还将严格落实投资者适

当性制度， 规范证券服务机构在经营

过程中应当履行的投资风险揭示、 风

险承受能力评级等义务。 支持投资者

保护机构探索建立证券公益诉讼制

度， 依法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和证券支

持诉讼。 同时， 充分运用上海法院金

融审判 “大数据” 系统， 准确研判涉

科创板纠纷案件态势， 为涉科创板金

融风险的防范预警提供信息支持。


